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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6_B3_A2__c122_485716.htm 尊敬的法官们： 上一

次开庭时，我作为一名旁听者坐在下面；这一次，我坐到这

里为原告刘燕文申辩。之所以走上法庭，除了对刘燕文在诉

讼中孤弱无援的处境的同情外（他因为付不起3万元的律师费

，不得不以他那贫乏的法律知识独自对簿公堂），更重要的

是，本案涉及的不光是一个刘燕文、一个北京大学，在广泛

的意义上，它涉及整个学位评审制度的问题。我希望借助法

庭这一特殊的场合，与法官们共同反思和评价我国现行的学

位评审制度。我希望，通过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不但能够给

刘燕文他所渴求的正义，也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学位评审制度

，推动行政法律的发展。 综合两个案件，刘燕文的诉讼请求

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博士毕业证书；第二是博士学位证书

。我将分别予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刘燕文是否可以得到

博士毕业证书？ 依照北京大学的做法，颁发毕业证书是以获

得博士学位证书为前提的；刘燕文没有被授予学位证书，因

而不能获得毕业证书。北京大学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它根据国

家教委《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1995年2月23日教学〖1995

〗4号）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1995

年5月）。这种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可以参照，但首先必须审查它的合法性。 

那么，北京大学的规定是否合法呢？ 我认为，北京大学的规

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

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的具体规定。国家教委的



《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颁发学历证书的条件是

：“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

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

发给毕业证书。”可见，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并符合其

它规定条件，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获得博士学位证书不是

颁发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 诚如校方所言，北京大学的做法

是考虑到博士研究生期间课程不多，博士生很大的时间和精

力应当用于学位论文的写作，对博士生的把关，主要是看他

的学位论文；有“全国最高学府”之誉的北京大学本着对博

士生从严要求的原则，规定不能取得学位证书就不能颁发毕

业证书。我理解北京大学的良苦用心，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

。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也混淆了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两种

不同证书的功能。良好的愿望还应当用合法合理的手段达成

；北京大学欲从严治学，应当也完全可以探索其它的途径和

措施。 综上所述，北京大学的做法不符合规章规定，不应予

以采纳。根据刘燕文的实际情况并依据国家教委的规章规定

，刘燕文完全可以获得博士毕业证书。请法庭判决北京大学

给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 第二个问题是：刘燕文是否可以得

到博士学位证书？ 也许，关心此案的人们自然而然会问：刘

燕文的博士论文到底水平怎样？是否达到博士论文应有的水

准？在本案两次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都举出大量证据

，竭力表明刘燕文的论文达到了博士论文水准或者没有达到

博士论文水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凭普通常识判断的问题。刘燕文的

博士论文到底水平怎样，这个问题不是法官的专业知识所能

够轻易回答的，也不适合由法官来回答。我们要明白，博士



论文的评审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对如此专业的问题，

应当留给专家去评定。所以，法院有必要恰当地界定自己的

角色，节制手中的司法审查权力，对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不应

当过深干预，特别是要避免探询和评价刘燕文的论文水平。

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认为，被告向法庭出示的有关专家对刘

燕文论文的评语，不管是对刘燕文的论文评价高的还是不高

的，法院都不应予以考虑（当然，刘燕文向法庭提交的表明

其论文水平的材料法院同样也不应该考虑）。也基于这样的

理由，我们变更了诉讼请求，不再请求法院直接判决北京大

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给刘燕文颁发学位证书，而只是请求它对

刘燕文的申请重新审议并作出决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其

分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是法定的评定机构，它们的职权应当

受到尊重。 这样是否意味着法院对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定结

果不能进行审查，而只能接受呢？不！法院要节制的仅仅是

审查超出法官通常情况下专业能力以外的事情，在法官的专

业能力以内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法官不能放弃其审查行

政行为合法性的神圣职责。在博士学位评审问题上，法官可

以也应当审查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职权、组成人员、决定程序

、表决方式和结果等等问题。就本案而言，我想指出学位评

定委员会在否决刘燕文博士论文中的两个不合法之处：一是

表决结果问题，二是否决决定的程序问题。 先说表决票数问

题。 被告在答辩状中称，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是因为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燕文论文的表决结果是“10票反对6票赞

成”。 这一说法的事实依据是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北京大学博

士学位审批表。该审批表上记载，对刘燕文论文的表决结果

是“到会16人，10人反对，6人同意”。但是，今天的法庭调



查表明，被告的上述记载和说法是不正确的，实际的情况

是?D?D7票反对，3票弃权，6票赞成。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

实：有3位委员在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这里

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在表决时“弃

权”是否允许？没有相关的条文规定委员可以或者不可以投

弃权票。如果泛泛而论，我们可能看到有的事项可以投弃权

票，例如民主选举和议会表决，但在更多的情形中则是不可

以的。那么，是否允许弃权根据什么确定呢？是根据法律条

文吗？看来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例如，合议庭的合议，尽

管诉讼法没有规定法官不可以弃权，但如果法官在合议时弃

权，那将会怎样呢？我认为，是否允许弃权是依表决（决定

）事项的性质而定的。在民主选举和议会表决中，由于决策

的高度政治性和政策性，需要尊重参与者的自由选择，通常

情形下法律允许弃权。但在诸如本案的学位评定中，面对的

是不可回避的、同时又是普通人所无法解决的高度技术性的

问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们就是被遴选出来以解决这

一特定问题的。法律赋予他们神圣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加

给他们不可转让、不可抛弃的重大职责。委员们投赞成票还

是反对票，这是他们基于专业知识作出的自由判断，不应被

质问和干预。但是，当他们投下弃权票时，他们不仅仅是放

弃了权利，同时也懈怠了职责！我没有太多的指责那3位不知

名的委员的意思，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现行的不合理的评审

程序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作分析）。在此我要

指出的是，如果这三位委员不投弃权票，那么刘燕文的命运

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是的，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但是，就算

仅仅是一种可能，也使这一次表决结果失去了正当性、合法



性。 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能不能弃权，我认为表决结果也

不足以达到否决一篇博士论文的半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论

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

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

通过。”可见，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有两种：批准的决定

和不批准的决定。“决定⋯⋯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应

当理解为：批准的决定应当经过半数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同

样，不批准的决定应当应过半数的反对票才能通过。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共有21名委员，对刘燕文论文的反对票只有7票，

远未达到全体成员（21位委员）的半数，甚至没有达到出席

人员（16位）的半数，因此不能作出不批准的决定。 下面着

重讨论学位评审的程序问题。 依照我国现行的制度，博士学

位的授予可以说采用三级评审制：第一级是答辩委员会，第

二级是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设在各系的分委员会，最后是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从三级评审机构委员的人员组成和知识结构

来看，答辩委员会的委员来自本校或者外校，都是博士论文

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该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论背景和学术价值

最了解；分委员会的委员通常由本院系的专家组成，他们在

学术专长上可能与博士论文的主题稍有差距，但其知识结构

和学术训练使他们基本能够胜任；至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

委员，来自全校各院系的专家，在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

学里，则是文理科学者兼而有之。那些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

委员，无疑是本领域内具有很深学术造诣的权威，但是，当

他们越出自己的知识领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时，这

些专家实际上成了“门外汉”。试想，对于一位中文系、法



律系、经济系的教授而言，一篇非常前沿的电子学论文意味

着什么呢？刘燕文的博士论文?D?D《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

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D?D光看这题目就让我们不知

所云，更不用说评审它在电子学领域有多大的学术创新和实

用价值，它的实验数据是如何得出，论证是否可靠等等。在

大部分评审委员实际上是外行的情况下，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是如何进行评审的呢？ 上次开庭表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

作出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前，不仅仅进行形式审查，而

要进行实质审查。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就每一篇博士论文是否

达到应有水准作出判断。由于时间的限制，学位评定委员会

通常要在1天时间内评审上百篇博士论文；与刘燕文同期的博

士论文有29篇，而评审的时间只有半天。那么短的时间，对

那么多的论文进行审查，而且是实质审查，在技术上是有相

当大的难度的。委员们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来逐篇阅读和评判来自不同学科的论文。作为一个现实的应

对措施，委员们主要是参考论文评阅人的评阅意见、答辩记

录和分委员会的讨论和表决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是参考答

辩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的表决情况。也就是说，委员会的关注

基本上局限于答辩委员会和分委员会表决中有反对票的论文

。但即使是出现反对票的论文，通常情况下，委员会不会仅

仅因为分委员会表决时有一、两张反对票就否决一篇论文。

与刘燕文论文同期审议的另一篇相同专业、相同情形的论文

有不同的命运，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只是由于“隔行如

隔山”，大部分委员仍然无法有把握地独立判断其水准到底

怎样，而不得不依赖其中个别的?D?D如果有的话?D?D相关专

业背景的委员的意见。在此情况下，一位论文主题所属专业



的委员的意见，无疑能够影响甚至左右整个委员会的表决结

果。 从被告出示的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记录中，我们读到一

位电子学系委员的意见：“刘燕文是水平较低。”这是全部

记录中涉及到刘燕文论文的唯一的一句话。由于缺乏更详细

的记录，我们无法掌握评审过程的全部细节。但根据我上面

的分析，结合那一句宝贵的记录，我们不难想像学位评定委

员会对刘燕文论文的评审过程： 也许由于刘燕文的论文在分

委员会表决时有2票反对票，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时被“

盯上”了。在这关键的时候，刘燕文论文所属专业电子学领

域的委员发表了对刘燕文不利的意见?D?D“刘燕文是水平较

低”。尽管也许这位专家没有说明具体的理由，甚至其意见

似乎不是直接针对刘燕文的论文，但他的意见无疑影响了多

位委员。刘燕文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在这里，我绝对无

意怀疑那位起了关键作用的电子学教授的动机和品格，更无

意怀疑其学术能力；我也不想说那位教授对刘燕文论文的判

断是“错误”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即使是那位本专业的委

员，其判断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客观和公允的。问题不在于某

一位委员的判断是否正确；可怕的是，没有当事人的解释和

申辩，也没有其他委员能够提出不同意见，整个学位评定委

员会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的意见。一旦他的判断

出现偏差，那对整个委员会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集体的错误，

而对刘燕文个人来说，则是一个悲剧。 讲到这里，我提醒一

个细节：有3位委员对刘燕文的论文投了弃权票。为什么弃权

？我猜想，他们听取了对刘燕文论文的介绍和意见后，觉得

反对意见也许有道理，但不是很充分；囿于知识上的局限，

他们又没办法独立判断刘燕文论文的水准，左右为难，只好



弃权。尽管在法律上弃权是对评审职责的懈怠，但在主观上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认真的，因为他们不愿随随便便地

投下一票。如果说对刘燕文的决定有“草菅人命”之嫌，那

么，草菅人命的不是具体的哪一位委员，而是我们的评审制

度本身！在这样的评审制度下，要保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

定的公正性，实在太困难了！ 尽管如上所述，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的组成方式和决定过程初看起来似乎有些荒唐，但在今

天的法庭上，我并不想否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职能及其

组成方式。这是一个留待学位条例修改时讨论的问题。在当

前学科高度分化的时代，无论怎么细分，还是避免不了专业

上的隔膜；相反，学位评定委员会由来自广泛的知识领域的

专家组成，也许具有学科综合的优势。关键是，如果把是否

授予博士学位的最终“生杀大权”交给这样一个委员会，委

员会必须对它自身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有清醒的意识，在行

使职权时应当小心谨慎。如果说，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博士

学位论文可以进行实质审查，有权否定答辩委员会和分委员

会的意见；那么，鉴于自身的局限，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要尊

重答辩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的决议，在否定答辩委员会和分委

员会的决议时更应慎之又慎，因为后者才是本领域真正的专

家。 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保

证博士水准，必须对博士论文从严要求，毫不留情地否决不

合格的论文。对此，我非常理解，非常赞成，我甚至认为目

前否决得还不够多。问题是，对博士论文既要从严掌握，又

要防止草率从事，更要杜绝草菅人命。如何协调两者似乎冲

突的价值目标？ 也许，如果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多花时间用于

阅读和评审博士论文，情况会稍好一点；但由于委员们用于



博士学位论文评审的时间毕竟有限，更由于难以克服的知识

结构上的欠缺，这种设想必然效果有限。我们必须寄托于一

套良好的评审程序，用程序来实现效率，用程序来保障公正

。就本案而言，如果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

，给刘燕文一个在各位委员面前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也许结

果可能完全不同；即使结果仍然是否决，也应当把结果用书

面形式及时通知刘燕文本人，并给出一个理由。这样，至少

不会让刘燕文感觉“在他们眼里，毁掉一个辛辛苦苦二十几

年的学子，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更不会让刘燕文产生“

抱着炸药包冲向人群”的激愤的幻想。一个良好的程序，不

但有助于实现结果的正确或者公正，也有助于当事人对程序

结果的尊重。遗憾的是，北京大学忽略了，或者说，它压根

儿就没有想到过！ 尊敬的法官们，请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个

浪漫的畅想，我谈的是一个法律原则，一个博士学位评审过

程中必须履行的程序原则。 也需，北京大学会争辩说，这样

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确实，如果把法律仅仅理解为立法机

关制定并记载于纸上的条文，我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

“条文”专门就此作出明确规定。是否给刘燕文申辩的机会

、是否在作出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中说明理由、是否用书

面形式通知本人，属于程序上的自由裁量。尽管没有一条法

律条文明确要求这样做，但法律的正当程序要求这样做！被

告北京大学没有履行这些程序原则，其所作的不授予刘燕文

博士学位的决定不具有合法性！ 我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法律

依据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行政行为“滥用

职权”即构成违法。如果对54条作一整体理解，我们不难发

现，滥用职权是指滥用行政裁量的权力，包括滥用程序上的



裁量权。被告北京大学对正当程序原则的严重违背，已经构

成滥用职权。 应当指出的是，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不仅

仅是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而已被司法实践所确立，其中最

值得一提的是海淀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的判决。

在那个案件中，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因田永考试作弊对其作退

学处理。海淀法院判决认为该退学处理决定不合法。在判决

理由阐述中，海淀法院称：“⋯⋯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

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

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而被告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同本案情

形相似的是，在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

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

序要求，是海淀法院在判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海淀法院的判决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并在《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作为典型案例公布。该案作为运用正

当程序原则判决的先声，对今后地方各级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具有示范作用。 在田永案件事隔不久，非常相似的案件?D?D

两者都涉及高等教育制度，都属于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不利

处分?D?D又提交到了法官们的面前；巧合的是，由相同的法

院、甚至基本相同的合议庭成员来审理。保持司法判决的前

后一致，同类问题相同判决，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

一?D?D法律统一的要求。尊敬的法官们，正是那个里程碑式

的田永案件的判决为刘燕文寻求司法救济打开了大门，给了

刘燕文“最后的一线希望”。现在，请再一次循着田永案件

判决的精神，以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去审视我国的学位评审

制度，撤销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并责令北京大学



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燕文的申请重新审议。我盼望您们在判

决书中写下这样的字句：“被告北京大学作出不授予刘燕文

博士学位的决定，没有给刘燕文申辩的机会，没有说明理由

，也没有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这样的决定不具有合法性。

”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本案判决能够再次运用正当程序原则

，那必将有助于推动现行学位评审制度的完善，而中国行政

法官的形象，也将光辉闪耀。 请判决吧！ 1999年12月17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